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平罗县自然资源领域建设，进一步规范

行政执法活动，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当事人和行

政执法人员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

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的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行政执法

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通过完成执法案卷制作，充分利用执法

记录仪等方式，对发现、制止、立案、调查取证、审理、处理决

定、执行、结案等行政执法活动全过程进行记录。

第三条 本制度的实施主体为我局及我局所属各行政执法机

构。

第四条 我局应当加强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

培训和监督检查，严格文书、影像资料、记录仪管理，充分发挥

执法记录制度的监督作用。

第五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包括文字记录和音像记录两种

形式，以文字记录为主。

第六条 文字记录即通过书面材料、电子数据等进行的记。

第七条 音像记录即通过照相、录音、录像、视频监控等

进行的记录。

第八条 我局执法监察室要定期做好执法记录设备的维护和

报养，保持设备整洁、性能良好。在进行执法记录时，应当及时



检查执法记录设备的电池容量、内存空间，保证执法记录设备正

常使用。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处理违法案件时，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程录音

录像，客观、真实地记录执法工作情况及相关证据;受客观条件

限制，无法全程录音录像的，应当对重要环节使用照相机、摄像

机等记录设备进行录音录像，并做好执法文书记录。

第十条 我局执法监察室负责本单位执法记录的影像资料和

行政执法案卷日常存储、保管。

第十一条 日常执法的影像资料保存期限不少于一年。

行政处罚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影像资料保存期限应当与

案卷保存期限相同。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应当采取刻录光盘等方式，长期保

存记录的影像资料:

(一)当事人对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办案有异议或者投

诉、上访的;

(二)当事人逃避、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

者谩骂、侮辱、殴打行政执法人员的;

(三)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处置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

(四)其他需要长期保存的情况。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记录时，严禁下列行为：

(一)在查处违法行为、处理违法案件时不进行执法全过程记



录;

(二)期减、修改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原始影像资料;

(三)私自复制、保存或者传播、泄露执法记录的影像资料和

案卷资料:

(四)利用执法记录设备记录与执法无关的活动;

(三)故意毁坏执法文书、案卷材料、执法记录设备或者影像

资料存储设备;

(六)其他违反执法记录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四条 违反本制度第十三条的规定，情节轻微的，予以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依规迫究相关人员责

任。


